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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07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8 日和  

  7月 9日至 8月 10日，日内瓦 

 

对条约的保留 

起草委员会于 2007 年 5 月 9、10、11 和 22 日  

通过的准则草案标题和案文  

3.1.5  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一项保留如果影响条约主旨所必需的一项基本内容，从而损害条约的存在理由，

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3.1.6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确定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必须根据条约术语在上下文中的含义，本着诚意加以确定，

还可特别参考条约的名称、条约的准备工作和条约缔结的背景，并酌情参考缔约方

商定的随后的实践。  

3.1.7  含糊、笼统的保留  

 保留的措辞，应能确定其范围，尤其应能评估其是否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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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规定的保留  

 1.  一项条约规定反映了习惯规范，这一事实在评估保留的有效性时是一项相

关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妨碍对该项规定可提出保留。  

 2.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条约规定的保留，不影响该习惯规范的约束性，该习惯

规范应继续作为约束性习惯规范在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受该规范约束的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  

3.1.9  违反强行法规则的保留  

 保留不得以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的法律效

力。  

3.1.10  对不可克减权利的规定的保留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对不可克减权利的条约规定提出保留，除非有关保留与

该条约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符。在评估是否相符时，应考虑缔约方在规定有

关权利为不可克减权利时对有关权利的重视程度。  

3.1.11  与国内法有关的保留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提出旨在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的法律

效力的保留，以维护该国国内法特定规范或该组织的规则的完整性，但有关保留必

须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  

3.1.12  对一般人权条约的保留 

在评估一项保留是否与保护人权的一般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时，应考虑条约

所载各项权利的不可分割性、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保留所针对的权利或规定

在条约的主旨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保留对条约产生的影响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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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规定的保留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规定的保留，就其本身而言，并非

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除非：  

(一) 保留旨在排除或更改条约的存在理由所必需的一项规定的法律效力；

或  

(二) 保留的效果是，使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原先已经接受的一

项条约规定方面，不受解决争端或条约实施情况监测机制的约束，而

有关条约的根本作用正是为了实施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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